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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14日，青岛市工商局、青岛市消
保委、消费维权律师团共同点评2017年
度十大不公平格式条款，涉及网络购物、
物业服务、装饰装修、商贸服务和商品房
销售等领域。这些条款看上去很“面熟”，
殊不知其深藏“套路”，且看律师如何揭示
其坑人实质。

协议修改
无需通知消费者？

【某购物网站会员协议】本网站有权
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及业务需要酌情修订
条款和发布或修订各种规则，不需要征得
您的同意，并以网站公告的形式进行公
示，不再单独通知您。

律师点评：山东华政律师事务所 李
嘉奎
合同的签订系双方意愿的体现，任何

一方拥有任意变更合同内容的权利，不利
于合同目的的实现。网络平台在不违反国
家法律规定，不侵犯消费者权利的前提下
可以修改协议和规则，但消费者有权利了
解网络平台对哪些条款进行了修改。若网
络平台未告知消费者修改的条款和规则，
未征得消费者的同意，又未以明确方式向
消费者予以说明的，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。

个人信息使用
本网站说了算？

【某手机APP使用须知】本站可能会与
第三方合作，因此本站有权将用户的注册
资料等提供给该第三方。

律师点评：山东华政律师事务所 李
嘉奎
目前，我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越来
越重视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九
条、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明确规
定了使用用户或消费者信息需经被收集
者同意。用户在APP平台填写的个人信息
理应受到保护，未经用户同意任何人无权
将用户的个人信息公布给他人或者用作
他用。网络平台的格式性条款明显违反相
关法律规定。

网络瘫痪、服务中断
本网站免责？

【某网络购物平台服务协议】本网站
不担保服务不会受中断，对服务的及时
性、安全性，出错发生都不做担保。

律师点评：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殷
启峰
网站提供的服务是以协议的形式与

用户确立的。网站为了业务发展单方面随
意修改或者中断服务，属于单方面变更合
同内容，会对用户的权益造成较大侵害，应
当承担违约责任。根据《合同法》第四十条和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该条
款声称网站修改或中断服务不需要知照用
户，是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行为。

用户发布的信息
网络平台不负责审查？

【某网络购物网站声明】本网站的会
员或他们的信息以及评论均由会员自行

提供，会员依法应对其提供的任何信息承
担全部责任。本网站对此等信息的准确
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或真实性均不承担任
何责任。对任何使用或提供本网站信息的
商业活动及其风险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律师点评：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殷
启峰
根据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
保护管理办法》和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
办法》规定，网络经营平台应当对用户发
布的信息进行监督和审查。如果发现用户
发布的信息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，网络经
营平台必须采取停止传输、删除信息、向
国家机关报告等措施，否则将承担相应责
任。网站利用该格式条款，免除了自身合
法性审查及报告的义务和相应的责任，将
一切风险和责任归于用户，侵害了消费者
的合法权益。

APP默认勾选
您仔细看了没？

【某手机APP活动协议】参加此次活动
的会员自愿接受某金融服务协议，成为其
会员用户。（以小字体默认同意并强制链
接至该服务网站）

律师点评：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 闻
志永
《互联网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经营者
应当采用显著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
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。“小字体
默认同意”，容易导致消费者忽略小字体
内容，导致消费者无法了解条款内容，直

接默认，则要被动地接受该服务网站的服
务，不利于消费者正确恰当适用于自己的
选择权，甚至严重的可能会侵犯消费者的
隐私权，导致消费者隐私泄露。

宽带服务
自主选择权在哪里？

【某小区物业服务】本小区网络线路
已由某通信公司提前敷设，小区业主不得
接入其他网络服务信号。

律师点评：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 闻
志永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赋予了消费者
自主选择权。2013年住建部等相关部门
明确要求“住宅区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设
计，必须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公平接
入，用户可以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
要求”。“住宅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
业……不得与任何企业签订垄断性协议，
不得限制各电信运营企业平等接入和使
用，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用户选择权。”物
业限制网络服务选择侵害了广大业主“自
主选择电信服务的权利”，一旦形成垄断，
其结果往往是业主用网费用增高，却享受
不到应有的网络服务。

装修赠送品不三包
是不是被坑了？

【某装修公司装修协议】活动期间签
约赠送的家具、家电等产品或服务，一律

不再享受“三包”服务。
律师点评：山东华鲁律师事务所 隋

思玉
根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
规定，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
质量要求，应承担退货、更换、修理“三包”义
务。装修服务领域不例外，赠品也不例外。部
分商家为逃避赠送商品质量不合格引起的
责任，在格式合同中免除自身“三包”义务是
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，应属无效。

消费超过一定期限
不能开具发票？

【某商贸企业店堂声明】因系统原因，
暂不能提供发票。请持结算小票于1周内
到本店开具发票，过期不候。

律师点评：山东华鲁律师事务所 隋
思玉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规定：“消费者
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，经
营者必须出具。”经营者理应在交易完成、
确定收入时主动开具相应发票；消费者要
求开具的，必须开具。而不是附期限，或者
延期开具。另外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在买
卖交易中开具发票是出卖方的附随义务，
如果出卖方不履行该项义务时买受方甚
至可以独立诉请履行。

面积差得再大
也不能退房？

【某商品房销售协议】合同约定面积
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，消费者承诺不
退房，并以产权登记面积计算总房价款。

律师点评：山东汉通律师事务所 张
超
商品房面积是消费者购房时需要考

虑的主要因素之一。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
司法解释中明确：“房屋面积误差比绝对
值超过3%，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、返还已
付购房款及利息的，应予支持。”在面积误
差较大的情况下，消费者享有解除合同
权。对于如此重要的合同构成要素，开发
商单方规定“消费者承诺不退房”，剥夺了
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，排除了其依法享有
的解除合同权利，对消费者明显不公平。

配套设施位置
开发商说了算？

【某商品房销售协议】小区变电站、调压
站、垃圾处理站、化粪池及其他小区配套设
施及功能性设施的位置均按照实际使用需
求设置，开发商或政府部门有权根据实际
情况对设置位置进行调整，无需通知消费
者或取得消费者同意，消费者不得基于上
述位置或变更向开发商主张任何违约或赔
偿责任。

律师点评：山东汉通律师事务所 张
超
开发商未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，
对小区平面布局和规划进行调整，即使不
影响消费者所购房屋使用，也属于违约。
开发商赋予自己对合同条款的任意变更
甚至废除的权利，属于利用优势地位免除
自身责任，对消费者明显不公平；至于该
条款中“政府部门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设
置位置进行调整”，因行政命令一般不属于
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，因而不符合《合同法》
所规定的免责事由，同样属于开发商在法
外为自己创设的权利，损害了消费者权利。

APP默认勾选，您仔细看了没？
认清消费领域这十大不公平格式条款，别再被“套路”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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